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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政办发〔2023〕22 号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随州市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

通 知

各县、市、区人民政府，随州高新区、大洪山风景名胜区管

理委员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《随州市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已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

实施。

2023年 9月 12日

随州市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系统评估各项公共政策及重大工程项目对健康的影

响，全力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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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0〕15号）、《“健

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考察公共政策和工程项目对健康的潜在影响，帮助

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充分考虑健康影响，形成多部门共同应

对和解决健康问题的格局，维护全市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。

二、组织构架

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在市健康随州工作领导小组的

领导下开展，由市健康随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市健康办）具体负责，相关部门共同参与，重点推动建立健

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、拟定评价评估工作计划、组建专家委

员会、组织开展评价评估等工作。各地参照市级组织架构建

立本级健康影响评价评估机制。

三、评价评估范围

（一）重要公共政策。市政府及市直部门（不含卫生健

康部门）拟定的，依照法定权限、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，涉

及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，在本行政区或其管理范

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，在一定时期内反复适用的公文。市政

府及市直部门转发的上级文件不纳入评价评估范围。市人民

政府内设机构、市直部门内设机构发布的公文及转发上级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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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或部门的文件，不属于本方案评价评估的对象。

（二）重大工程项目。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由政府投

资 5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工程和项目，包括水利工程、环保

工程、环卫工程、交通工程等。

四、实施办法

（一）实施步骤

1.试点探索阶段（2023年）。分阶段、分步骤探索推进

重要公共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，不断

总结经验，优化健康影响评价评估路径和工具。2023年至少

选取 1个重大公共政策、1项重大工程项目开展健康影响评

价评估。

2.全面实施阶段（2024年起）。逐步扩大公共政策和重

大工程项目健康影响评价评估覆盖面，到 2030年力争达到

100%。

（二）组织方式

市健康办可根据实际情况，采取下列方式之一组织实施

健康影响评价评估：

1.由健康随州专家委员会具体实施；

2.由公共政策文件起草部门或重大工程项目实施部门牵

头，组织包括卫生健康部门在内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实

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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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由健康随州专家委员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。

（三）实施程序

1.提交登记。各相关部门将当年度拟发布的公共政策文

件初稿、拟建设 5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工程项目文本提交至

市健康办备案登记。专家委员会对公共政策、重大工程项目

是否对健康产生影响、影响范围、影响严重程度等方面进行

快速评估，决定是否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评估。对筛选出

的拟开展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的公共政策、工程项目，由相关

部门填写《健康影响评价备案登记表》，提交至市健康办。

2.组建专家组。根据拟制定的公共政策、拟实施的工程

项目所涉及的领域，从健康影响评价评估专家库中遴选相关

领域专家，组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专家组，采用“（2+X）

模式”，其中“2”为卫生健康领域和法律法规领域专家，“X”

为根据拟制定的政策、拟实施的工程项目选择的相关领域的

学科专家。专家组人数以“奇数”定员，原则上不少于 5人，

具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必要的情况下，选择可能受拟制定

的公共政策、拟实施的工程项目影响的人群代表参加阶段性

的讨论。

3.分析评估。通过文献分析、现场调研、公众意见调查

和专家咨（函）询等方法，结合公共政策、工程项目制定背

景和涉及人群现状资料，识别公共政策、工程项目涉及的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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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影响因素，从维护和促进人群健康的角度确定公共政策和

工程项目实施的可行性，给出评价结论，提出维护与促进公

众健康的建议。

4.报告建议。在完成对拟制定的公共政策、拟实施的工

程项目的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后，专家组应撰写《健康影响评

价意见反馈及备案表》，并提交至市健康办。评价报告主要

反馈原条款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修改意见，提出的建

议应充分考虑到建议的科学性、适宜性和可行性。评价过程

及形成评价报告时长原则上不超过 2个月。

5.结果应用。对于通过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的公共政策，

政策拟订部门继续按照政策出台流程进行。通过健康影响评

价评估的重大工程项目，可进入下一流程。没有通过健康影

响评价评估的公共政策、重大工程项目，政策拟订部门、工

程责任部门应充分考虑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的意见和建议后，

再次提交至评价评估组织者，并经健康影响评价评估专家组

再次评价评估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完善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

市县联动、部门协同、专技结合的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机

制。市健康办整体统筹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，具体负责组

织实施评价评估工作。相关市直部门要充分认识健康影响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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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评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明确分管领导、工作人员，指定

专门的机构负责本部门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，相关工作按

照规定流程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能力建设。市健康办要认真组织开展人员培

训、信息沟通、工作交流等活动。动员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

机关企事业单位专业力量参与评价评估工作，建立健全健康

影响评价评估技术支撑体系，进一步提升工作能力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将健

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意识，通过宣传倡导、干部培训等方式促

使各部门切实落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要求，充分认识到

本部门工作对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意义，发动群众关注并参

与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，不断提高公众知晓率和参与度。


